
關連交易

– 168 –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持續關連交易

以下關連交易已經及將會由本集團於日常及正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
或不遜於本公司可自獨立第三方獲得之條款進行，並且預計於可見將來會持續進行。

除供水協議、寧波供水協議一、寧波供水協議二、寧波供電協議一、寧波供電
協議二（所有定義見下文）（該等協議的定價條款乃根據政府定價確定）外，下列各關
連交易的價格條款不受《國家政府產品定價目錄》所規限，並按市場費率釐定，而該
等費率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不遜於本公司可自獨立第三方獲得的條款訂立。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獲豁免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與南京CIPPS 、天津長蘆、寧波港、寧波北倉及寧波鎮海訂立下列交易。

南京CIPPS為南京CIP的全資附屬公司。南京CIP為南京龍翔（為本公司的非全
資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擁有該附屬公司約11.39%的股權。由於南京CIPPS為南京
CIP（南京龍翔的主要股東）的全資附屬公司，因而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南京CIP的
主要業務包括高科技產業投資及管理、開發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有關物業開發的諮
詢服務、向企業供應輔助物料及設施、銷售電氣產品、儀器、電訊設備、高科技產
品研發。

天津長蘆為天津天龍（本公司的聯營實體）的主要股東，擁有該聯營實體約
22.5%權益。本集團於天津天龍的投資並未綜合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然而，由於
本公司持有天津天龍 65%投票權並可委任其董事會七名董事中的四名，天津天龍被
視為公司條例附表 23所界定的附屬企業，其被視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天津長蘆為
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並被視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天津長蘆的主要業
務包括採鹽、化學品生產及銷售。

寧波港為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寧波新翔及寧波寧翔的主要股東，擁有寧波新翔
及寧波寧翔各自 40%權益。本集團於寧波新翔及寧波寧翔的投資並未綜合入本集團
的財務報表。然而，由於本公司分別持有寧波新翔及寧波寧翔 60%投票權並可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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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新翔及寧波寧翔各自董事會五名董事中的三名，寧波新翔及寧波寧翔被視為公
司條例附表 23所界定的附屬企業，該等公司各自被視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寧波
港為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並被視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由於寧波北倉
為寧波港的水廠，而寧波鎮海為寧波港的分公司，寧波北倉及寧波鎮海各自亦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寧波港的主要業務包括發展、經營及管理碼頭；在港口裝卸、存
儲、包裝貨物、國際物流代理服務；港口信息及技術諮詢服務等。

由於南京CIPPS、天津長蘆、寧波港、寧波北倉及寧波鎮海各自被視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而以下交易按年度基準計算的各百分比率（溢利比率除外）( i )低於
0.1%，或 ( i i )低於 1%，且僅因有關交易涉及一名本公司關連人士，而該關連人士乃
因其與本公司附屬公司的關係而屬本公司關連人士，或 ( i i i )低於 5%，且年度代價少
於100萬港元。以下最低限額交易將構成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並將獲豁免申報、年
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的批准規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以下關連
交易的條款均按公平原則商定，屬一般商業條款或條款不遜於本公司可自獨立第三
方獲得的條款。

本公司董事意識到倘任何該等關連人士完全終止與本集團的業務關係或違反彼
等與本集團訂立的持續關連交易合同下的責任，無法保證本集團可從其他供應商獲
得服務以取代原由該等關連人士提供的服務，或倘本集團能夠獲得該等服務，亦無
法保證該等服務將按合理商業條款提供的風險。雖然如此，本公司董事認為，該依
賴實際上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造成重大影響，因為 ( i )該等交易均為最低豁免交
易；(ii)所有關連人士由中國政府擁有及/或控制，且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據
此，倘本集團可接受關連人士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該等條款，則關連人士將繼續向
本集團提供相關服務。因此，董事認為並無必要推行任何計劃或實施措施減少在豁
免持續關連交易下對關連人士的依賴。

1. 供水協議及污水處理協議

於 2010年 1月，南京龍翔與南京CIPPS訂立供水協議（「供水協議」），並於 2009

年 4月訂立污水處理協議（「污水處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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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協議及污水處理協議各自的詳情如下：

訂約方 年期 服務 代價

供水協議 南京龍翔及南京
CIPPS

日期為 2010年 1月並
經日期為 2010年
1月 1日的補充協
議所補充，期限自
2010年1月1日起至
2012年12月31日止

為南京龍翔的日常經
營供水

以用水量釐定或供水
協議規定的最低收
費

污水處理協議 南京龍翔及南京
CIPPS

日期為 2009年 4月並
經日期為 2010年
1月 1日的補充協
議所補充，期限自
2010年1月1日起至
2012年12月31日止

就南京龍翔日常經營
中排放的污水提供
污水處理服務

按須處理的實際污水
量及所處理的污水
等級計算

歷史交易價值

供水協議及污水處理協議各自的歷史交易價值如下：

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

供水協議 人民幣 649,870元
（約等於666,800港元）

人民幣 675,630元
（約等於757,200港元）

人民幣 634,610元
（約等於720,100港元）

人民幣 550,000元
（約等於 629,100港元）

污水處理協議 零（附註） 人民幣 6,900元
（約等於 7,700港元）

人民幣 32,500元
（約等於 36,900港元）

人民幣 10,400元
（約等於 11,9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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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集團的污水處理協議於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錄得任何開支，因為本集團僅自
2008年起指定南京CIPPS提供相關服務。

年度上限

本集團分別根據供水協議及污水處理協議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
年應付費用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供水協議 人民幣 633,600元
（約等於 728,280港元）

人民幣 666,000元
（約等於 765,520港元）

人民幣 698,400元
（約等於 802,760港元）

污水處理協議 人民幣 41,000元
（約等於 47,100港元）

人民幣 141,000元
（約等於 162,100港元）

人民幣 41,000元
（約等於 47,100港元）

於釐定供水協議及污水處理協議各自的建議上限金額時乃基於以下因素：

建議上限金額的釐定因素

供水協議 (i) 南京龍翔於往績記錄期的實際用水量；及

(ii)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南京龍翔的業務根
據供水協議在南京的預期用水量。

污水處理協議 (i) 南京CIPPS於往績記錄期所處理的實際污水量；及

(ii)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南京龍翔的業務根
據污水處理協議在南京預期需要處理的污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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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步土地使用協議

於2010年7月1日，天津長蘆（作為業主）與天津天龍（作為租戶）訂立一份初步土
地使用協議（「土地使用協議」），涉及一幅位於中國天津市塘沽區新湖路 10號的土地
（「新湖物業」），即本文件附錄四所載物業估值報告中提述的第9號物業，總建築面積
約為 1,013平方米，年期於 2010年 7月 1日起至 2014年 8月 27日止。該物業由本集團
用作工業用地。根據土地使用協議，天津天龍將向天津長蘆支付年租金總額人民幣
20,868元（約等於 24,000港元）。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本集團就
新湖物業支付的租金分別為零、零、零及約人民幣 20,868元（約等於 23,900港元）。
由於土地使用權協議於2010年7月方訂立，故本集團於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三個
年度各年並未就新湖物業錄得任何租金。

年度上限

根據土地使用協議，新湖物業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租金
分別約為人民幣 20,868元（約等於 24,000港元）、人民幣 20,868元（約等於 24,000港
元）及人民幣20,868元（約等於24,000港元）。應付天津天龍的年度租金由土地使用協
議的訂約各方按公平原則商定。

3. 寧波港協議

本集團與寧波北倉及寧波鎮海就提供若干服務訂立八份協議（「寧波港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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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份寧波港協議的詳情如下：

訂約方 年期 服務 代價

寧波供水協議一 寧波新翔及寧波北倉 日期為 2010年 1月 1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新翔提供供水
服務

按實際用水量計算

寧波供水協議二 寧波寧翔及寧波北倉 日期為 2010年 1月 1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寧翔提供供水
服務

按實際用水量計算

寧波供電協議一 寧波新翔及寧波鎮海 日期為 2010年 1月 1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新翔供電 按實際用電量計算

寧波供電協議二 寧波寧翔及寧波鎮海 日期為 2010年 1月 1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寧翔供電 按實際用電量計算

公共服務協議一 寧波新翔及寧波鎮海 日期為 2010年 1月 1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新翔提供若干
公共服務，包括消防
服務、環境保護設
施、污水處理及清潔
服務

按服務實際成本計算

公共服務協議二 寧波寧翔及寧波鎮海 日期為 2010年 1月 1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寧翔提供若干
公共服務，包括消防
服務、環境保護設
施、污水處理及清潔
服務

按服務實際成本計算

蒸汽供應協議 寧波寧翔及寧波鎮海 日期為 2010年 1月 1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寧翔提供蒸汽
服務

按實際蒸汽用量及年
度蒸汽費用計算

管道使用協議 寧波寧翔及寧波鎮海 日期為2009年12月30

日，年期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

月 31日止

向寧波寧翔授出寧波
的管道使用權，作裝
載及運送液體化學品
用途

租金（按管道使用頻率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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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交易價值

相關服務的歷史交易價值如下：

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

寧波供水協議一 零（附註 1） 零（附註 1） 人民幣 6,800元
（約等於 7,700港元）

人民幣 9,770元
（約等於 11,180港元）

寧波供水協議二 零（附註 1） 零（附註 1） 人民幣 13,700元
（約等於 15,500港元）

人民幣 19,330元
（約等於 22,110港元）

寧波供電協議一 人民幣 58,600元
（約等於 60,100港元）

人民幣 51,200元
（約等於 57,400港元）

人民幣 87,900元
（約等於 99,700港元）

人民幣 98,030元
（約等於 112,140港元）

寧波供電協議二 人民幣 49,780元
（約等於 51,100港元）

人民幣 70,100元
（約等於 78,600港元）

人民幣 122,750元
（約等於139,300港元）

人民幣 110,740元
（約等於 126,680港元）

公共服務協議一 人民幣 93,680元
（約等於 96,100港元）

人民幣 74,520元
（約等於 83,500港元）

人民幣 79,540元
（約等於 90,300港元）

人民幣 48,030元
（約等於 54,900港元）

公共服務協議二 人民幣 84,780元
（約等於 87,000港元）

人民幣 51,220元
（約等於 57,410港元）

人民幣 67,940元
（約等於 77,100港元）

人民幣 103,230元
（約等於 118,080港元）

蒸汽服務協議 人民幣 67,500元
（約等於 69,300港元）

人民幣 139,000元
（約等於155,800港元）

人民幣 160,000元
（約等於181,600港元）

人民幣 99,420元
（約等於 113,730港元）

管道使用協議 人民幣 4,000元
（約等於 4,100港元）

人民幣 4,000元
（約等於 4,500港元）

人民幣 18,000元
（約等於 20,400港元）

人民幣 34,000元
（約等於 38,89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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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寧波北倉於 2009年第一季度向本集團提供供水服務之前，對寧波新翔及寧波寧翔的供水
服務乃由寧波港另外一家聯營實體即寧波鎮海提供。於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止兩個年度
各年及於替代前的 2009年第一季度，向寧波新翔提供該等供水服務的交易價值約達人民幣
10,992元（約等於 11,280港元）、人民幣 10,108元（約等於 11,330港元）及人民幣 1,717元（約
等於 1,950港元），向寧波寧翔提供該等供水服務則分別約達人民幣 23,069元（約等於 23,670

港元）、人民幣 20,216元（約等於 22,660港元）及人民幣 3,435元（約等於 3,900港元）。

年度上限

根據各份寧波港協議，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本集團應付建
議上限金額如下：

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寧波供水協議一 人民幣 11,000元
（約等於 12,600港元）

人民幣 12,000元
（約等於 13,800港元）

人民幣 13,500元
（約等於 15,500港元）

寧波供水協議二 人民幣 22,000元
（約等於 25,300港元）

人民幣 24,300元
（約等於 27,900港元）

人民幣 26,700元
（約等於 30,700港元）

寧波供電協議一 人民幣 130,000元
（約等於 149,400港元）

人民幣 140,000元
（約等於 160,900港元）

人民幣 160,000元
（約等於 183,900港元）

寧波供電協議二 人民幣 132,000元
（約等於 151,700港元）

人民幣 150,000元
（約等於 172,400港元）

人民幣 160,000元
（約等於 183,900港元）

公共服務協議一 人民幣 118,900元
（約等於 136,700港元）

人民幣 138,000元
（約等於 158,600港元）

人民幣 158,000元
（約等於 181,600港元）

公共服務協議二 人民幣 105,700元
（約等於 121,500港元）

人民幣 123,000元
（約等於 141,400港元）

人民幣 141,000元
（約等於 162,100港元）

蒸汽供應協議 人民幣 160,000元
（約等於 183,900港元）

人民幣 200,000元
（約等於 229,900港元）

人民幣 250,000元
（約等於 287,400港元）

管道使用協議 人民幣 32,000元
（約等於 36,800港元）

人民幣 36,000元
（約等於 41,400港元）

人民幣 38,000元
（約等於 43,7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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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份寧波港協議的建議上限金額乃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釐定建議年度上限的因素

寧波供水協議一及寧波供
水協議二

(i) 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內實際用水量；及
(ii)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根據

寧波供水協議一及寧波供水協議二的業務營運預期
用水量。

寧波供電協議一及寧波供
電協議二

(i) 於往績記錄期內實際用電量；及
(ii)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根據

寧波供電協議一及寧波供電協議二的業務營運預期
用電量。

公共服務協議一及公共服
務協議二

(i) 於往績記錄期內所提供的實際服務；及
(ii)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根據

公共服務協議一及公共服務協議二在寧波的業務營
運的預期寧波新翔所需服務。

蒸汽供應協議 (i) 於往績記錄期內，根據蒸汽供應協議所付實際金
額；及

(ii)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根據
蒸汽供應協議在寧波的業務營運的預期所用蒸汽量
及年度蒸汽費用。

管道使用協議 本集團根據管道使用協議在寧波的業務營運的預期管道
使用。

4. 寧波港裝卸協議

於 2010年 8月 28日，寧波寧翔與寧波鎮海訂立寧波港裝卸協議（「寧波港裝卸協
議」），據此，寧波鎮海將於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鎮海港裝卸區16-2號碼頭（由寧波寧翔
擁有）向獨立第三方提供裝卸服務，且寧波鎮海就提供該等裝卸服務取得的收入將由
寧波寧翔與寧波鎮海分佔 60%及 40%。確定收入分配比例時乃由寧波寧翔與寧波鎮
海進行商務磋商，參考寧波港裝卸協議的訂約各方所作的貢獻。寧波寧翔於寧波港
裝卸協議下的貢獻為向寧波鎮海提供碼頭供其使用。寧波港裝卸協議由日期為 2009

年 12月 30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寧波港裝卸協議的年期由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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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寧波港裝卸協議，寧波寧翔與寧波鎮海根據寧波港裝卸協議分享的收入將
根據寧波鎮海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裝載服務數量計算，且就該等服務取得的收入將
由寧波寧翔與寧波鎮海分佔 60%及 40%。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根據與寧
波鎮海訂立的協議，寧波寧翔收取寧波鎮海分佔的金額部分分別為約人民幣 590,250

元（約等於 605,600港元）、人民幣 346,360元（約等於 388,200港元）、人民幣 168,390

元（約等於 191,100港元）及人民幣 98,660元（約等於 112,860港元）。

年度上限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根據寧波港裝卸協議使用寧波寧翔的碼
頭而應付予寧波寧翔的由寧波寧翔分佔的部分的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170,000

元（相等於 195,400港元）、人民幣 180,000元（相等於 206,900港元）及人民幣 185,000

元（相等於212,600港元）。該等建議上限金額是按(i)於往績記錄期內的歷史數值；及
(ii) 寧波寧翔與寧波鎮海根據寧波港裝卸協議預計分佔的收入而釐定。

5. 卸載協議

於2009年12月30日，寧波寧翔與寧波鎮海訂立卸載協議（「卸載協議」），據此，
寧波鎮海同意向寧波寧翔提供卸載服務。卸載協議的年期由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
12月 31日。

根據卸載協議，卸載服務費將根據所提供不同類別液體化學品的卸載服務數量
計算。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寧波寧翔
就提供卸載服務而支付予寧波鎮海的費用分別為約人民幣24,200元（約等於24,800港
元）、人民幣37,500元（約等於42,000港元）、人民幣108,900元（約等於123,600港元）
及人民幣 125,860元（約等於 143,97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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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就根據卸載協議提供卸載服務而應付予
寧波鎮海的費用的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140,000元（相等於 161,000港元）、人
民幣 150,000元（相等於 172,400港元）及人民幣 160,000元（相等於 184,000港元）。該
等建議上限金額是按歷史數值及寧波寧翔預計根據卸載協議所需要的服務而釐定。

6. 寧波高級管理層服務協議

本集團與寧波鎮海訂立兩份高級管理層服務協議（「寧波高級管理層服務協
議」），內容有關寧波鎮海根據合營協議及寧波新翔和寧波寧翔各自的章程細則提名
的若干高級管理層人員（包括副經理及財務監督）提供的服務。

高級管理層員工根據寧波高級管理層服務協議提供的服務包括管理寧波新翔與
寧波寧翔的營運及監控寧波新翔與寧波寧翔的財務事宜。此等安排乃根據寧波鎮海
的要求作出，因為根據安排，寧波鎮海所委派的高級管理人員可繼續被視作寧波鎮
海的員工，而彼等可繼續享有並累積作為寧波鎮海員工的僱員福利。若無寧波高級
管理層服務協議，本集團將向此等高級管理層支付薪酬作為員工成本，其與寧波高
級管理層協議下的開支水平接近。

各份寧波高級管理層服務協議的詳情如下：

訂約方 年期 服務 代價

寧波新翔高級管理
層服務協議

寧波新翔及
寧波鎮海

日期為2010年1月
1日，年期自2010

年1月1日起至
2012年12月31日
止

本集團應付寧波鎮
海提名的若干高級
管理層人員（包括
副經理及財務監
督）所提供服務的
費用

按寧波鎮海薪酬政策
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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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年期 服務 代價

寧波寧翔高級管理
層服務協議

寧波寧翔及
寧波鎮海

日期為2010年1月
1日，年期自2010

年1月1日起至
2012年12月31日
止

本集團應付寧波鎮
海提名的若干高級
管理層人員（包括
副經理及財務監
督）所提供服務的
費用

按寧波鎮海薪酬政策
釐定

歷史交易價值

相關服務的歷史交易價值如下：

截至2007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08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09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0年
10月31日止十個月

寧波新翔高級管理
層服務協議

人民幣247,600元
（約等於

254,000港元）

人民幣286,400元
（約等於

321,000港元）

人民幣296,000元
（約等於

335,900港元）

人民幣218,680元
（約等於

250,150港元）

寧波寧翔高級管理
層服務協議

人民幣108,700元
（約等於

111,500港元）

人民幣119,000元
（約等於

133,380港元）

人民幣120,000元
（約等於

136,170港元）

人民幣86,310元
（約等於

98,730港元）

年度上限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各份寧波高級管理層服務
協議應付建議上限金額如下：

截至2010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

寧波新翔高級管理層服務
協議

人民幣336,000元
（約等於386,000港元）

人民幣380,000元
（約等於436,800港元）

人民幣425,000元
（約等於488,500港元）

寧波寧翔高級管理層服務
協議

人民幣134,000元
（約等於154,000港元）

人民幣151,000元
（約等於173,560港元）

人民幣169,000元
（約等於194,3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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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份寧波港協議的建議上限金額乃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建議上限金額的釐定因素

寧波新翔高級管理層服務
協議及寧波寧翔高級管
理層服務協議

(i) 於往績記錄期內根據寧波新翔及寧波寧翔高級
管理層服務協議支付費用；及

(ii) 寧波鎮海的薪酬組合。

7. 碼頭租賃及安全管理協議

於 2009年 12月 25日，寧波寧翔（作為出租人）與寧波鎮海（作為承租人）就位於
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鎮海港裝卸區 16-2號碼頭（「16-2號碼頭」）訂立碼頭租賃協議（「碼
頭租賃協議」），據此，寧波寧翔向寧波鎮海出租 16-2號碼頭，用於停靠寧波鎮海的
貨船。碼頭租賃協議由日期為2010年1月1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碼頭租賃協議的年
期由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本集團根
據相關服務收取的租金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100,000元（約等於 102,600港元）、人民幣
200,000元（約等於 224,200港元）、人民幣 150,000元（約等於 170,200港元）及人民幣
150,000元（約等於 171,590港元）。

年度上限

根據碼頭租賃協議，就 16-2號碼頭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
年租金分別約為人民幣 150,000元（約等於 172,400港元）、人民幣 150,000元（約等於
172,400港元）及人民幣 150,000元（約等於 172,400港元）。寧波寧翔應收的年租金是
由碼頭租賃協議的訂約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8. 寧波物業協議

於 2005年 7月 18日，寧波港（作為業主）與寧波新翔（作為承租人）訂立租賃協
議（「租賃協議」），其中涉及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鎮海港裝卸區一幅工業儲存用地（「鎮
海港物業」），即本文件附錄四所載物業估值報告所指的第 10號物業，佔地面積約為
9,969.24平方米，自2004年1月1日起為期15年。該物業由本集團用作工業儲存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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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寧波寧翔日期為1993年7月4日的合營協議（「寧波寧翔合營協議」），
寧波寧翔須就位於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鎮海港裝卸區的兩幅土地（「鎮海港土
地」）向寧波港支付土地使用權費，鎮海港土地即本文件附錄四所載物業估值報告所
指的第 5號物業，佔地面積約為 7,061平方米，自 2009年 1月 1日起至 2018年 10月 19

日止，為期 10年。該物業用作本集團的儲存用地。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本集團根據
租賃協議支付的租金分別為人民幣418,700元（約等於429,600港元）、人民幣418,700

元（約等於 469,000港元）、人民幣 418,700元（約等於 475,100港元）及人民幣 348,910

元（約等於 399,120港元）。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本集團根
據寧波寧翔合營協議就使用鎮海港土地支付的年租金分別為零、零、人民幣 176,500

元（約等於 200,300港元）及人民幣 176,500元（約等於 201,900港元）。根據寧波寧翔
合營協議，寧波寧翔可自 1993年 10月 20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止十五年期間無償使
用鎮海港土地。因此，本集團於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並無錄得任何
應付租金。

年度上限

根據租賃協議，鎮海港物業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租金分別
約為人民幣 418,700元（約等於 481,300港元）、人民幣 418,700元（約等於 481,300港
元）及人民幣418,700元（約等於481,300港元）。寧波新翔應付的年租金乃由租賃協議
訂約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租賃協議乃
按一般商業條款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訂立。

此外，根據寧波寧翔合營協議，就鎮海港土地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
的年租金分別為人民幣 176,500元（相等於 202,900港元）、人民幣 176,500元（相等於
202,900港元）及人民幣 176,500元（相等於 202,900港元）。寧波寧翔應付的年租金是
由寧波寧翔合營協議的訂約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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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9. 關連人士碼頭服務協議

本集團訂立三份關連人士碼頭服務協議（「關連人士碼頭服務協議」）。關連人士
碼頭服務協議之詳情載列如下：

(a) 苯酚儲存協議

於 2010年 9月 1日，南京龍翔及龍翔（上海）訂立苯酚儲存協議（「苯酚儲存協
議」），據此南京龍翔同意在南京龍翔的碼頭為龍翔（上海）提供有關苯酚的碼頭及儲
存服務。苯酚儲存協議的年期由 2010年 9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龍翔（上海）由龍翔化工國際全資擁有，而龍翔化工國際由董事兼控股股東吳先
生擁有 98%。

龍翔（上海）就所提供服務而應付予本集團的費用主要按 ( i )本集團處理的苯酚數
量；( i i )本集團提供的配套服務，例如提供蒸汽、圓桶、裝載服務及氮氣等；及 ( i i i )

在本集團於南京的儲存基地儲存苯酚的期限並參考市價釐定。龍翔（上海）提供予南
京龍翔的條款並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提供的條款。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龍翔（上
海）就在南京龍翔的碼頭獲提供有關苯酚的碼頭及儲存服務而支付予本集團的費用分
別為約人民幣130,940元（約等於134,000港元）、人民幣407,090元（約等於456,000港
元）、人民幣138,420元（約等於157,100港元）及人民幣1,218,800元（約等於1,394,190

港元）。由於苯酚為市場驅動的化工產品，於往績記錄期內歷史交易值的波動主要乃
由於龍翔（上海）於往績記錄期內在市場上採購訂單的金額不同，而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所下跌乃主要由於2008年第四季及2009

年首季的金融危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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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龍翔（上海）就根據苯酚儲存協議獲
提供服務而應付予本集團費用的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1,620,000元（約等於
1,862,100港元）、人民幣 2,400,000元（約等於 2,758,600港元）及人民幣 2,400,000元
（約等於2,758,600港元）。該等建議上限金額是根據 (i)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內實際處
理的苯酚數量分別約 820公噸、3,622公噸、1,050公噸及 14,140公噸；( i i )預期本集
團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內處理苯酚數量的增長（預期於截至2010年12

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分別超過22,000公噸、28,600公噸及31,800公噸）；及 (iii)預
期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內收取租金的增長（預期較於2010年10

月 31日的租金增長超過零%、5%及 5%）而釐定。預計本集團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
止三個年度處理的苯酚數量的增長乃根據龍翔（上海）按 2010年市況所需的碼頭及儲
存服務估計後計算。

(b) 寧波寧翔儲存協議

於 2010年 1月 1日，寧波寧翔與寧波保稅區龍翔訂立一份儲存協議（「寧波寧翔
儲存協議」），據此，寧波寧翔同意於本集團在寧波的碼頭向寧波保稅區龍翔提供甲
醇的碼頭和儲存服務。寧波寧翔儲存協議的期限自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

日。預期寧波寧翔儲存協議將按相同條款續期一年至 2013年 12月 31日。

寧波保稅區龍翔由龍翔化工國際全資擁有，而龍翔化工國際由董事兼控股股東
吳先生持有 98%。

寧波保稅區龍翔就所提供的服務應付本集團的費用主要根據 ( i )本集團所處理液
體化學品的數量；及(ii) 在本集團碼頭儲存液體化學品的期限並參考市價釐定。寧波
保稅區龍翔向寧波寧翔提供的條件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在正常業務過程中提供的
條件。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寧波保稅
區龍翔就於本集團在寧波的碼頭提供碼頭和儲存服務向本集團支付的費用分別為約
人民幣 303,970元（約等於 312,000港元）、人民幣 207,850元（約等於 232,960港元）、
人民幣 1,130,970元（約等於 1,283,300港元）及人民幣 3,007,020元（約等於 3,439,730

港元）。由於甲醇為市場驅動的化工產品，於往績記錄期內歷史交易價值的波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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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由於寧波保稅區龍翔於往績記錄期內在市場上採購訂單的金額不同，而截至 2008

年 12月 31日止年度較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有所下跌乃主要由於 2008年第四
季及 2009年首季的金融危機所致。

年度上限

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就根據寧波寧翔儲存協議提供服務
而應付本集團的費用的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3,600,000元（約等於 4,138,000

港元）、人民幣 3,620,000元（約等於 4,161,000港元）及人民幣 3,650,000元（約等於
4,195,000港元）。該等建議上限金額乃根據 ( i )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內實際處理的液
體化學品數量分別約 3,260公噸、4,981公噸、21,246公噸及 44,581公噸；(ii)預期本
集團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內處理液體化學品數量的增長；及 (iii)預期
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內收取租金的增長而釐定。預計本集團截
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處理的甲醇數量的增長乃根據寧波保稅區龍翔按2010

年市況所需的碼頭及儲存服務估計後計算。

(c) 龍翔化工國際儲存協議

於2010年1月1日，寧波寧翔與龍翔化工國際訂立一份儲存協議（「龍翔化工國際
儲存協議」），據此，寧波寧翔同意於本集團在寧波的碼頭向龍翔化工國際提供苯酚
的碼頭和儲存服務。龍翔化工國際儲存協議的期限自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預期龍翔化工國際儲存協議將按相同條款續期一年至 2013年 12月 31日。

龍翔化工國際由董事兼控股股東吳先生持有 98%。

龍翔化工國際就所提供的服務應付本集團的費用主要根據 ( i )本集團所處理液體
化學品的數量；及(ii) 在本集團碼頭儲存液體化學品的期限並參考市價釐定。龍翔化
工國際向寧波寧翔提供的條件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在正常業務過程中提供的條件。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龍翔化工
國際就於本集團在寧波的碼頭提供碼頭和儲存服務向本集團支付的費用分別為零、
人民幣 1,613,270元（約等於 1,808,200港元）、人民幣 1,601,940元（約等於 1,817,700

港元）及人民幣 1,776,550元（約等於 2,032,200港元）。本集團並未錄得龍翔化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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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龍翔化工國際儲存協議於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支付之任何費用，乃由於
龍翔化工國際於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未於本集團寧波的碼頭就苯酚利用本
集團的碼頭及儲存服務。

年度上限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就根據龍翔化工國際儲存協議提供服
務而應付本集團的費用的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2,200,000元（約等於 2,529,000

港元）、人民幣 2,320,000元（約等於 2,667,000港元）及人民幣 2,440,000元（約等於
2,805,000港元）。該等建議上限金額乃根據 ( i )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內實際處理的液
體化學品數量；( i i )預期本集團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內處理液體化學
品數量的增長；及 (iii)預期本集團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內收取租金的
增長而釐定。

10. 辦公室租賃協議

於2010年11月12日，龍翔化工國際（作為業主）與龍翔石化（作為承租人）就位於
香港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18樓3室的物業（「香港物業」）訂立一份辦公室租賃
協議（「辦公室租賃協議」），即本文件附錄四所載物業估值報告所述第 12項物業，總
建築面積約為 2,227平方呎，租期自 2010年 8月 1日開始至 2012年 12月 31日到期。
該物業目前由本集團佔用作辦公用途。

龍翔化工國際由董事兼控股股東吳先生擁有 98%。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本集團就
香港物業支付的租金分別為零、零、零及 373,500港元。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內並未
就香港物業錄得任何租金開支，乃由於龍翔化工國際於往績記錄期內並未向本集團
收取任何租金，本集團可佔用香港物業而不會產生任何租金開支。

年度上限

根據辦公室租賃協議，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香港物業每
年租金分別為 622,500港元、1,494,000港元及 1,494,000港元，由本公司於各曆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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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之前上期支付。因此，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
辦公室租賃協議將支付予龍翔化工國際的租金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 622,500港元、
1,494,000港元及1,494,000港元。應付龍翔化工國際每年租金乃由辦公室租賃協議訂
約方經過公平協商後釐定。本公司獨立物業估值師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亦確認，辦
公室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辦公室租賃協議的租金反映目前的市場水平。
本公司董事認為，辦公室租賃協議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11. 管架協議

於 2007年 3月，南京龍翔與南京CIPC訂立管架服務協議（「管架服務協議」），據
此南京CIPC同意向本集團出租在南京化學工業園區的醋酸管道及甲醇管道。管架服
務協議 (i)經日期為2007年9月28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據此，南京CIPC同意向本集
團出租管架，供南京化學工業園區的醋酸乙烯酯及醋酐管道之用；(ii)經日期為 2007

年10月12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據此，南京CIPC同意向本集團出租管架，供南京化
學工業園區的乙烯管道之用；及 (iii)經日期為2008年6月的補充協議所補充，據此，
南京CIPC同意向本集團出租管道，供與菱天公司及德納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且
就董事所知，均為塞拉尼斯的客戶）連接的本集團分管道之用。分管道的安排便於根
據塞拉尼斯的指示直接輸送液體化學品至塞拉尼斯的客戶。管架服務協議自2007年3

月 15日至 2022年 3月 14日止為期十五年，除非訂約各方終止管架服務協議，否則可
於到期後進一步延長五年。

此外，於 2007年 3月，南京龍翔與南京CIPPS（南京CIPC的全資附屬公司）訂立
保安服務協議（「保安服務協議」），據此南京CIPPS同意在南京化學工業園區為本集
團租賃的管道的管架提供保安服務。南京CIPPS將為本集團在南京化學工業園區的
管道提供保安、巡邏及監察服務。保安服務協議的年期由 2007年 3月 15日至 2022年
3月 14日止為期十五年。

管架服務協議及保安服務協議各自的到期日為2022年3月，乃為真實反映首份塞
拉尼斯合同，即塞拉尼斯（南京）合同亦將於 2022年 3月到期的事實。雖然其他塞拉
尼斯合同將於較後日期屆滿，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不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因
為彼等認為於管架服務協議及保安服務協議於2022年3月到期後重續該等協議並無困
難。本集團自身並未營運管架服務協議項下的管架服務及保安服務協議項下的保安
服務，乃由於 (i)本集團於該等業務方面並非專業；及 (ii) 南京CIPC為南京化學工業
園區的經營者，其透過自身或南京CIPPS向所有相關企業提供該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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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管架服務協議項下的交易性質要求管架服務協議須訂立三年以上
期限，主要因素及理由如下：

(i) 本集團已為南京的碼頭作出重大投資，擁有連接其碼頭及位於南京化學工
業園區的客戶的專用管道，乃本集團的重要競爭優勢之一。管架是本集團
與碼頭、罐區及本集團於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客戶之目的地連接起來的專用
管道的基本設施之一。專用管道連同管架為本集團經營南京業務及業務擴
展的關鍵設施；

(ii) 本集團與塞拉尼斯訂立的塞拉尼斯合同的有效期自各開始營運日期起計為
期十五年，據此本集團同意提供專用管道，連接本集團的碼頭與塞拉尼斯
於南京化學工業園區的製造基地。本集團於南京與塞拉尼斯的業務為本集
團帶來穩定且可盈利的業務。管架服務協議為期十五年，可與塞拉尼斯合
同的合同有效期對應，確保本集團履行塞拉尼斯合同下的義務；

(iii) 南京CIPC為南京化學工業園區的發展商和營運商，是南京化學工業園區管
架的唯一擁有人。涉及管架的任何經營活動及建造工程均須事先取得南京
CIPC的批准。因此，本集團實有必要與南京CIPC訂立管架服務協議。南京
CIPC已確認，鑒於管架的重要性，一般都會與承租人訂立長期租賃合同。
此外，管架服務協議項下的租金水平與其他獨立承租人訂立的租賃協議相
若；及

(iv) 訂立長期租賃合同在商業上對本集團有利及符合行業慣例，同時預先釐定
管架的租金水平可確保經營不受到中斷。

此外，本公司認為，保安服務協議項下的交易性質要求保安服務協議須訂立三
年以上期限，主要因素及理由如下：

(i) 本集團已與南京CIPC訂立管架服務協議，為期十五年；

(ii) 南京CIPC（南京CIPPS的母公司）為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內管架的唯一擁有
人，涉及管架的任何經營活動須事先取得南京CIPC的批准。為確保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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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內管道的安全及保安管理，訂立期限與管架服務協議
年期一致的保安服務協議在商業上對本集團有利；及

(iii) 訂立長期保安服務協議屬業內慣例，同時預先釐定管道的年期可確保本集
團於南京的經營不受到中斷。

就租賃管架予本集團而應付的費用主要按南京CIPC租予本集團的管架的管道
佔用面積釐定，可按銀行借款利率、消費價格指數、通貨膨脹率等予以調整。南京
CIPC提供予南京龍翔的條款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所提供的條
款。租賃管架的收費標準適用於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內所有企業。

此外，本集團根據保安服務協議就保安服務應付的費用主要按需要由南京
CIPPS提供保安服務的管架長度釐定。南京CIPPS提供予南京龍翔的條款不遜於其他
獨立第三方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所提供的條款。保安服務的收費標準適用於南京化學
工業園區內所有企業。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管架服務協議項下的租金費用及保安
服務協議項下的服務費用乃經公平原則按市場價格議定，並認為長期管架服務協議
及保安服務協議乃於本集團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

南京CIPC為南京龍翔（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擁有該附屬公司
11.39%權益。由於南京CIPC為南京龍翔的主要股東，因而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此
外，由於南京CIPPS為南京CIPC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南京CIPPS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乃因其為南京CIPC（南京龍翔的主要股東）的全資附屬公司。

歷史交易價值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南京龍翔
就根據管架服務協議租用管架而支付予南京CIPC的費用分別為約人民幣 2,662,200

元（約等於 2,731,400港元）、人民幣 6,436,400元（約等於 7,213,900港元）、人民幣
7,786,660元（約等於8,835,500港元）及人民幣6,488,890元（約等於7,422,64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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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南
京龍翔就保安服務協議項下的保安服務而支付予南京CIPPS的費用分別為約人民幣
677,600元（約等於695,200港元）、人民幣1,101,000元（約等於1,234,000港元）、人民
幣 913,770元（約等於 1,036,900港元）及人民幣 740,900元（約等於 847,500港元）。截
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0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本公司錄得保安服務
協議項下的歷史交易價值逐步下降，乃由於期內更多企業進入南京化學工業園區，
由彼等分享管架從而分攤保安巡邏服務費。

年度上限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就根據管架服務協議租用管架而應付
予南京CIPC的費用的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8,000,000元（相等於 9,195,400

港元）、人民幣 8,200,000元（相等於 9,425,300港元）及人民幣 8,400,000元（相等於
9,655,200港元）。該等建議上限金額是根據管架服務協議項下租金（可予調整）的預
期增長而釐定。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就保安服務協議項下的保安服務而應
付予南京CIPPS的費用的建議上限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889,200元（約等於 1,022,100港
元）、人民幣 889,200元（約等於 1,022,100港元）及人民幣 799,320元（約等於 918,800

港元）。該等建議上限金額是根據將需要南京CIPPS提供保安服務的預期管道長度及
就每千米管道提供保安服務的協定費率而釐定。就保安服務協議項下的保安服務應
付予南京CIPPS的費用將從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889,200元下降至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799,320元，乃由於南京CIPPS預期更多企業
將進入南京化學工業園區，而相關費用未來可由更多企業分攤。


